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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

三、各成員所占契約金額及其  比率：
第1成員：        元  (   %)  、
第2成員：        元  (   %)  、
第3成員：        元  (   %)  、
第4成員：        元  (   %)  、
第5成員：        元  (   %)  

三、各成員所占契約金額

比率：

第1成員：     %、

第2成員：     %、

第3成員：     %、

第4成員：     %、

第5成員：     %

第 3 點修正為共同投標廠商
各成員所占之契約金額及其
比率並列；契約價金屬分別
受領者，第 2 點及第 3 點已
分別載明項目及金額，爰無
須再於第 6 點填列，以簡化
填寫內容。

六、共同投標廠商同意契約價金依下列方式請（受）領：（請擇
一勾選）

請領主體
由代表廠商向機關統一
請領

由各成員向機關分
別請領

出
具
發
票
形
式

由各成員
分別出具
發票及相
關文件

      由代表廠商統一受領  
      由各成員分別受領  
（依本協議書第      2      點  
及第      3      點所載主辦事  
項及契約金額受領）

      由各成員分別受  
領（依本協議書
第      2      點及第      3      點  
所載主辦事項及
契約金額受領）

由代表廠
商代表各
成員開立
發票及相
關文件

      由代表廠商統一受領  
　(  依財政部      106      年      11      月  

16     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 
10604652310      號令第      1  
項第      2      款方式開立發  
票，並於發票備註欄
註記採購標的名稱及
本協議書第      3      點所載  
契約金額比率等文字  )  

六、共同投標廠商同意契
約價金依下列方式請
領：（請擇一勾選並
填寫）
(1)由代表廠商檢具

各成員分別出具
之發票及相關文
件向機關統一請
領。

(2)由各成員分別出
具之發票及其他
文 件 向 機 關 請
領。各成員分別
請領之項目及金
額為：
第 1 成 員 ： ___
_、第 2成員：__
__、
第 3 成 員 ： ___
_、第 4成員：__

1. 有關共同投標廠商契約價
金之請（受）領方式，原
第 6 點選項(1)「由代表
廠商檢具各成員分別出具
之發票及相關文件向機關
統一請領」情形，增列選
項得由共同投標廠商自行
選擇「由代表廠商統一受
領」或「由各成員分別受
領」，以因應實務之需。

2. 依財政部 106 年 11 月 16
日 台 財 稅 字 第
10604652310號令略以，2
家以上營業人合資從事銷
售貨物或勞務行為，其銷
項憑證開立方式，得就以
下2種方式擇一：
(1)方式 1：各營業人銷

售貨物或勞務時，分
別按分攤比例開立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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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、
第5成員：____

一發票予買受人。
(2)方式 2：經所有營業

人同意，由主辦營業
人按下列方式辦理：
對共同銷售之貨物或
勞務，由主辦營業人
代表開立統一發票交
付買受人，並於備註
欄載明合資經營標的
名稱及分攤比例等文
字；其他合資營業人
按月於每月月底前依
分攤比例，開立統一
發票交付主辦營業
人，並於備註欄載明
上開文字。

為使共同投標廠商得以上
開財政部令方式 2開立發
票，爰增列選項供廠商自
行選擇。

3. 配合本次選項增列，各選
項依出具發票形式及請領
主體以表格方式分列，以
資明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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